2017届师范类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体检通知

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及吴兴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的要求，湖师院门诊部承办我校2017届师范类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定于2017年4月16日进行。本次体检由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检，门诊部协助检查。现将体检工作安排如下：

体检地点：

物理体检：体检大厅、门诊部一楼至三楼

   胸透、抽血：放射科 体检大厅

   妇科检查：门诊二楼妇科诊室

体检内容：
身高、体重、内科、外科、五官科、口腔科、眼科、血压、胸部透视、肝功能化验。申请幼师教师资格人员增加妇科或男科检验项目。

体检时间：
   物理体检：4月16日上午8:00—10:00

抽血化验：4月16日中午12:00—14:00

胸透检查：4月16日中午12:00—14:00

妇科检查：4月16日中午12:00—14:00

          4月24日下午13:30—14:00

四、体检收费:

根据浙价费【2014】49号文件规定，本次体检收取体检费60.00元/人，幼师资格人员收取体检费130.00元/人。请各班级以班级为单位，携带体检名册并统一将体检费收齐交到门诊部一楼收费处，于4月10日—12日8:30—11:00 ，13:30—16：30凭收费发票及体检名单到四楼档案室领取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及体检化验单。

五、注意事项：

1. 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及化验单请各班级负责发给报名参加体检的每一位同学。

2.体检表 “身份证号码、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既往病史、有无精神病史”栏由学生本人用钢笔或黑色中性笔如实填写并签名，体检表上贴近期正面免冠2寸照片一张；在体检表的右上角请用铅笔写上班级学号；化验单上请写姓名、班级与学号。

3. 在体检时请全体同学能认真对待，按指定时间和体检顺序检查，并请自觉遵守体检规定，维护好体检秩序。

4. 抽血检查请携带化验单到门诊部体检大厅抽血（幼师资格人员抽血在指定位置），在检查视力时不得戴隐形眼镜。胸部透视检查时，请不要配带挂件。

5.请参加体检的学生不要请假。

6. 任何学生体检不得找人代查，不得私自涂改或填写体检内容，一经发现，取消体检资格。

7. 体检表请妥善保管，切勿折损或遗失。

8．体检结束后，体检表请各班级班长负责收齐，于4月19日前交到门诊部四楼档案室。
9．教师资格证体检合格标准按照“浙江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及操作规程”执行。

                       湖州师范学院门诊部

2017年4月5日

